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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（委、管委、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国资委、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（厅、委）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各分行、营

业管理部、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、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

行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各银保监局，国家开发银行、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

份制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12号）要求，推动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

房屋租金工作，帮助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

压力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租金减免工作 

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金，是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部

署，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工作举措，对保市场主体、保就业、

保民生意义重大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民

银行、国资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银保监等部门要从大局出发，加

强沟通协调，各司其责，增强工作合力。各地要按照既定的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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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免工作机制，结合自身实际，统筹各类资金，拿出务实管用措

施推动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金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。 

二、加快落实租金减免政策措施 

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务业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的，2022年减免 6个月租金，

其他地区减免 3个月租金。 

对出租人减免租金的，税务部门根据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减免

当年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；鼓励国有银行对减免租金的出租

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。 

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（或部门）负责督促指导所监管国

有企业落实租金减免政策。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指导各地

落实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政策。因减免租金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经

营业绩的，在考核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可。 

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

的，除同等享受上述政策优惠外，鼓励各地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

优惠。 

通过转租、分租形式出租房屋的，要确保租金减免优惠政策

惠及最终承租人，不得在转租、分租环节哄抬租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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